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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逻辑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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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近年来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转变为事实上的移民输入国，其

移民法律体系演进艰难，伴随着长久的争议和保守化倾向。这是

一个国家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法律体系演进

必经的范式。从非移民国家到移民国家，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问

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可分为初

设探索、调整推进、转型重塑、完善规范四个阶段。这一历程遵循

持续受保守化影响的逐步开放的演进规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

演进动力，呈现“拒绝—勉强—积极”的演进趋势。上述逻辑阐释

能够为中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如下宏观性的启示：

体系构建坚持法治移民建设的基本方向，立法重点以技术移民为

优先和主要着力点，主体法律移民法典的出台条件与时机当前尚

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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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立：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逻辑与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对象
与中国一样，德国①从来都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移民人口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德国成为国际移民的主
要目的地之一，移民德国的人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９０万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６００万。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德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际移民目的国，也是欧洲寻求庇
护者的首选目的地国家。②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２０２０年约有２１９０万拥有移民
背景③的常住人口生活在德国，占德国８３１０万总人口的２６％，从人口构成比重上
来看，德国俨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移民国家。④ 从非移民国家到移民国
家，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方面经历了漫长的转变历程，其移民政策和法律制度相应
发生了重大变化。自１９６５年《外国人法》（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颁行以来，德国出台了
一系列移民法律法规，以适应移民形势的变化，更有效地管理在德居留的移民。移
民法律体系同样经历主体法律由《外国人法》到《移民法》（Ｚｕ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的
演进。在移民迁移、居留、融合乃至归化的过程中，移民法律规范的建立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

（二）文献综述
中国学界专门研究德国移民法的成果不多，现有研究多是在移民政策、难

民治理、移民史、国别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中，将移民法作为研究过程中的单个
组成部分加以探讨。由于德国政府１９９８年前拒绝承认德国是移民国家，所以

１９９８年之 前 的 移 民 立 法 多 为 限 制 性 移 民 政 策 取 向，１９９９ 年 《国 籍 法》
（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ｋｅｉｔｓｇｅｓｅｔｚ）的修改标志着德国移民法律体系开始转型重塑，相
关立法、修法加快，移民政策逐步走向开放，因此国内对德国移民法的研究主要肇
始于１９９８年以后。从研究成果时间分布上来看，参照德国现代移民法律体系的
立法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轮研究热潮在２００４年德国《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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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原民主德国（前东德）移民数量较少、移民来源国相对单一等原因，且两德统一后德国的移民法
律制度承继自原联邦德国（前西德），所以本文对两德统一前移民法律的探讨范围仅限于原联邦德国（前西
德），故除特殊说明外，下文中以“德国”代替“前西德”行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Ｍ），“Ｗｏｒｌ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ｉｏｍ．ｉｎｔ／ｗｍｒ－２０２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２　０１　０３．

德国联邦统计局将有移民背景的人定义为出生时不具备德国国籍的人，或者父母至少有一方未出
生为德国公民的人，包括外国人、归化的德国人、德裔及这些群体的后代。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０８　 １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ｄｅ／ＤＥ／Ｔｈｅｍ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Ｕｍｗｅｌｔ／Ｂｅｖｏｅｌｋｅｒｕ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ｌｔ．ｈｔｍ，访问
日期：２０２１　１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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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前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民法》出台的历程、争议及移民法本身的内容；①

第二轮研究热潮在２０１５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为应对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带来
的冲击，德国政府对庇护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修订，此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德国
庇护法律制度的新立法、新修改以及立法效果评估；②第三轮研究热潮在２０１９年
《专业人才移民法》（Ｆａｃｈｋｒｆｔｅ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出台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专业人才移民法》的内容、意义与影响。③ 从研究主题分布上看，关于德国移民法
律体系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德国《移民法》，因为该法作为
德国现行移民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律，是研究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的基
础；④二是德国移民融合法律制度，因为现阶段德国移民事务的主要任务是移民融
合，尤其是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后对难民的融合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⑤三是德
国技术移民法律制度，因为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一直紧随德国劳动力市场政
策的变动，移民法律制度的主要规制对象就是劳务移民、技术移民等工作移民。⑥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从研究时间上看，２０１９年随着“最后一块拼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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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移民法》的颁行，现代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现在对移民法
律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回顾正当其时。从研究主题和内容上看，已有研究多是对
德国移民法律制度及具体法律内容的微观探讨，少有对作为整体的德国移民法律
体系的演进与构成的宏观梳理与阐释。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移民问题本身就复杂且充满挑战，又附带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心理、教育

等多方面的冲击。适逢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移民管理体制改革，又受境外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的影响，当下中国的移民与出入境管理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亟待解决
的问题。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移民国家不同，

德国作为传统的非移民国家，逐渐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法律体
系的发展变迁，对于同为传统非移民国家的中国，更具有直接和前瞻性的参考意
义。本文旨在研究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以吸取其成功经验，为中国移民
法律的体系构建与完善提供借鉴思路。同时，希望本文可以丰富国内德国移民法
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相关实务部门了解德国
移民法律制度提供参考，并且希望通过本文发现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进一步推进
学界对德国移民法的研究。

由于德国现行的移民法律体系内容庞杂，非本文能够全面涵盖①，所以本文不从
微观的角度分析具体法律规定，而是以宏观的视角考察移民法律体系的发展变迁，特
别着眼于其主要移民法律法规出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立法目的以及配套的移
民政策。移民在德国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话题，对德国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与
社会影响。为了更精准地把握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的规律和机理，本文首先分析
不同移民阶段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的发展变化。而后，本文将移民法律体系的
演进历程划分为初设探索、调整推进、转型重塑、完善规范四个阶段，对移民法律体系
的演进与内容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的移民政治和移民政策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演进规律、演进动力、演进趋势三方面对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进行逻辑阐
释，再依此逻辑对中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宏观性的思考。

二、阶段勾勒：德国移民法律体系变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

（一）客工招聘和家庭团聚时期（１９５５—１９８５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大量经济援助重振了德国经
济，德国随之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于是，德国政府于１９５５年与意大利政府签

６７

① 受篇幅与研究主题所限，本文仅探讨二战后德国移民法律制度中有关欧盟以外第三国移民的法律法规
及内容，欧盟移民法律法规及相关指令在德国法律体系内的落实与转化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德国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１期 第３７卷 总第１４１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订了第一份客籍劳工（Ｇａｓ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以下简称“客工”）招聘协议，随后又先后分别
与希腊、土耳其、葡萄牙和前南斯拉夫签订客工招聘协议，在德客工规模迅速扩大。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３年间，约有１４００万外国人来到德国，在此期间，其中的１１００万人又
陆续离开德国。从在德外国人数量看，德国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移民
国家，但这一事实没有为政界和社会所接受。① 由于“中东石油危机”对德国经济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德国政府于１９７３年颁布招聘禁令（Ａｎｗｅｒｂｅｓｔｏｐｐ），停止招聘
客工。客工招聘虽然停止，但移民并没有停止，只是移民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

家庭团聚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形式。招聘禁令的颁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反
效果，因为客工一旦离开后便不能再重新进入德国，所以很多原本想要返回原籍国
的客工留了下来。留在德国的３００万客工逐渐呈现出典型的连锁移民特征，大多
数客工通常与本国人结婚，伴随而来的就是大量客工的家属前往德国家庭团聚。

尽管客工人数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由２６０万人下降到不足２００万人，但由于家庭
团聚和外国人的高出生率，德国的外籍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到１９８３年，德国的外国
人总数（包括在德国出生的客工子女）已增至４５０万，占德国总人口的７．４％。②

（二）德裔回归和寻求庇护者到达时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德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移民时期，各类移民数量迅速增
加。除了客工家庭团聚外，受苏东剧变影响，来自东欧及前苏联的德裔回归人数在

１９８９年之后也急剧上升（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间为２４０万人）。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亦
不断攀升，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德国共收到约１４３．４万份庇护申请，这一数字在

１９９２年达到峰值，当年共有约１２０万外国人移入德国，其中约４３．８万人是寻求庇
护者。③ 寻求庇护者增加的部分原因是中非和西非的冲突、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以
及土耳其东南部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前苏联解体和德
国支持国内犹太社区重建的政策，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２年有２０９２２６名来自前苏联国
家的犹太移民移居德国。④ 德国《基本法》规定，德裔可以直接加入德国国籍，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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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的定居援助，犹太移民重建家园同样能根据重建政策得到政府帮助，寻求庇
护者则享有基本生活和住宿的权利。上述移民群体的安置给负责提供相应公共服
务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三）逐渐接纳移民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

１９９８年德国大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大选后上台执政的施罗德是停止招聘
客工后第一位公开承认德国需要移民的联邦总理，新政府承认移民改变了德国的
面貌，这标志着德国移民政策从限制阶段转向开放阶段。２０００年后，德国各界日
益认识到德国正面临重大的人口危机。此时恰逢德国国内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
严重短缺，施罗德政府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施绿卡计划，德国由此首次尝试制定积极
的移民政策来吸引移民。该计划标志着德国政府重新定位移民政策。① 施罗德政
府亦开启了移民融合工作，施罗德在１９９８年的政府讲话中宣称，他的政府将开始
奉行“强有力的移民融合政策”。② ２００５年德国政权更迭，一向对移民政策持保守
意见的基民盟上台。与外界预期相反，时任总理默克尔表示移民融合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关键问题”。新政府及其继任者继续并巩固了施罗德政府的移民融合政
策，③延续了移民政策开放化轨迹，启动了诸如国家融合计划和全国伊斯兰会议等
融合创新行动，基民盟也有意识地培养、提拔有移民背景的政治家。

（四）难民危机至今（２０１５年至今）

２０１５年叙利亚内战进一步恶化，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媒体之称为“欧洲
难民危机”。在欧洲各国对难民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德国接收了最多的叙利亚难
民。然而，默克尔最初倡导的“欢迎文化”（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ｓｋｕｌｔｕｒ）在２０１６年新年前
夜受到严重打击，是时科隆火车站有大量女性遭到难民袭击与性侵。而在此之前，

德国的难民收容所就多次遭到仇外袭击，表明部分民众对难民的敌对情绪正在加
剧。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开始对难民的涌入感到不安，要求限制入境难民人数，德
国政府随即制定了更具限制性的庇护政策。一方面，难民的大量涌入给社会带来
安全隐患；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难民也为德国带来了
急需的潜在劳动力。许多企业和雇主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们将难民视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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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资源和资产，不再将难民视为“无用移民”。① 总的说来，这一
时期难民的政策定位越来越侧重于融合。因此，德国政府近年来在庇护领域的法
律改革除了保障国家安全外，还旨在促进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通过简化难民和寻
求庇护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序，增加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三、演进路径：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内容与评述

（一）移民法律体系初设探索阶段（客工招聘和家庭团聚时期）：限制移民居留
并拒绝融合

１．法律体系演进
客工时期初期，两部法律构成了德国管理客工的法律基础，它们分别是１９５１

年重新制定的１９３８年《外国人警察条例》（ＡＰＶＯ）和１９３８年《外国工人条例》
（ＶＯüＡＡ）。随着客工招聘体系的长期存续和在德客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德国政府
开始重新制定管理外国劳工的新政策。１９６５年德国政府颁行《外国人法》，取代了
《外国人警察条例》，并将附加实施规定编入《外国人法实施条例》（ＤＶＡｕｓｌＧ）。随
着招聘停止，为了促使客工返回原籍国，德国政府作出相应的立法努力，于１９８３年
颁布《返回援助法》（Ｒüｃｋｋｅｈｒｈｉｌｆｅｇｅｓｅｔｚ）。在外部法律环境方面，这一时期欧共体
并没有关于欧共体外第三国移民的任何条约与规定，针对第三国的移民政策一直
作为内政问题归各国管辖。

２．法律制度内容及评述

１９６５年颁行的《外国人法》对外国人入境德国及其居留身份做出规定，但没有
具体针对客工的内容，事实上该法完全没有区分不同的居留目的，也没有涉及外国
人的家庭团聚、社会和政治权利问题。根据《外国人法》，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没有
真正的永久居留权，短期和长期居留没有区别。由于没有区分短期和长期居留，因
此所谓的“永久”外国居民必须定期申请和延长居留许可，但居留许可和签证由外
国人管理机构酌情批准签发。《外国人法》规定，每个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都需要
申请居留许可，如果外国人的存在不损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则应给予居留
许可。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一词在宪法上含义模糊，使
外国人管理机构能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或其他变化灵活审批外国人居留许可。②

可见，《外国人法》既赋予外国人某种形式的居留权，又给政府留下限制外国人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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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旋余地。除《外国人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外国人居留做出基本规定外，这一时
期德国的外国人政策中一直没有促进外国人融合的基础设施、社会、教育政策措施
的总体概念，与此相反，《外国人法》设置了广泛的限制外国人的法律手段，包括遣
返和驱逐出境。

《返回援助法》旨在鼓励客工返回其原籍国，法律规定为来自欧共体以外国家
劳工招聘计划的客工提供１０５００马克的“回国补助金”。客工领取“回国补助金”的
条件如下：未与德国公民结婚；由于雇佣单位关闭或破产而失去工作；于１９８４年６
月３０日之前申请回国援助；在离境之前一直合法居住在德国；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
日至１９８４年９月３０日之间与家人永久离开德国。作为反向鼓励客工迅速回国的
一种方式，该法还规定，如果客工在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之后离开德国，每延后一个
月，回国补助金的数额将减少１５００马克，直至７个月后完全不提供补助金。

（二）移民法律体系调整推进阶段（德裔回归和寻求庇护者到达时期）：开启移
民入籍和大幅度收紧庇护政策

１．法律体系演进
为应对这一时期大规模德裔回归和寻求庇护者到达带来的挑战，德国政府于

１９９０年颁行新版《外国人法》取代１９６５年版《外国人法》，但该法主要延续了１９６５
年《外国人法》的外国人政策。１９９２年修改相关法律，对德裔的移民数量实行年度
配额制。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为应对当年数量达到历史峰值的寻求庇护者，德国各主要
政党就庇护法律制度的限制性修改达成一致，于１９９３年颁行《庇护妥协法》
（Ａｓｙｌｋ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ｓ）。为控制难民数量，并确保只有因政治原因而真正受到迫害的
人才能获得庇护，１９９３年德国议会根据《庇护妥协法》对《基本法》和《庇护程序
法》①（Ａｓｙｌ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进行修改。在外部法律环境方面，欧共体从１９８５年
起颁布了《欧共体移民政策》等文件，标志着欧共体开始制定针对欧共体外第三国
移民的政策；随后，１９９３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１９９５年生效的《申根协
定》、１９９９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三项协议中有关移民和庇护的内容构成欧
盟移民政策的基本框架。

２．１９９０年《外国人法》内容及评述

１９９０年《外国人法》确立了外国人在德国居留的若干项关键权利，但是没有关
于允许或延长居留期限条件的法律规定。关键法律变化包括外国人配偶和家庭团
聚的新规则，以及外国人第二代的合法权利和归化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外国人
提供入籍途径。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子女，如果母亲有居留许可，则自动获得临时
居留许可并可以延期，待子女成年后，临时居留许可转换为永久居留许可。此外，

７１

① 《庇护程序法》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起更名为《庇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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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简化了１６至２３岁之间的外国人的入籍手续，以及在德国合法居住满１５年的
外国人的入籍手续。对于外国人子女，如果其放弃或丧失旧国籍，没有犯罪记录，

在德国合法居住满８年，并已入学至少６年，一般应批准他们的入籍申请。对于合
法在德国居住满１５年的外国人，若其放弃或丧失旧国籍，没有犯罪记录，并有养活
自己和家属的能力，一般应批准他们的入籍申请。

提供入籍途径被视为鼓励长期移民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这些移民以前无法
通过加入德国国籍而提高对德国的认同感，因此更倾向于与其原籍国保持密切联
系。尽管如此，１９９０年《外国人法》依然是一部限制性的移民法，法律主要旨在为
已在德国长期居留的外国人提供法律保障，并限制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新移民。该
法的解释性备忘录承认德国采取的是限制性的接纳移民政策，认为德国接纳移民
的能力有限，必须优先考虑德裔、逃离政治迫害的外国人和行使迁徙自由权利的欧
盟公民。备忘录指出，“如果外国人的每次临时居留都会转为永久居留，德国将无
法继续实行开放和自由的外国人政策”。①

３．《庇护妥协法》内容及评述
因为历史原因，德国《基本法》第１６条第２款赋予所有“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

的寻求庇护者向德国提出庇护申请的权利，导致德国的难民与庇护政策被认为是
欧洲最为慷慨和宽松的。② 《庇护妥协法》提出了“安全第三国”（Ｓｉｃｈｅｒｅｒ　Ｄｒｉｔｔ－
ｓｔａａｔ）、“安全原籍国”（Ｓｉｃｈｅｒｅｒ　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ｓｓｔａａｔ）和“机场程序”（Ｆｌｕｇｈａｆｅｎｒｅｇｅ－
ｌｕｎｇ）的概念，以限制难民涌入德国。原本《基本法》第１６条规定，任何因政治原因
受到迫害的人都有权无例外地获得庇护。《庇护妥协法》在《基本法》中增加了第

１６ａ条，来自“安全原籍国”或“安全第三国”的人自此不再能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
《庇护妥协法》同时对《庇护程序法》进行修订，规定从其他欧盟国家或邻国到达德
国边境的寻求庇护者不但无权获得庇护，而且可以被拒绝入境（安全第三国原则）。

此外，德国还创建了一个“安全原籍国”，其中列举了尊重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权和
少数群体权利的“安全原籍国”名单，这些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
“机场程序”适用于来自“安全原籍国”的寻求庇护者，以及那些在抵达德国机场时
没有护照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的人。根据该程序，寻求庇护者须停留在过境机场，

并根据加急程序决定是否准许他们进入德国领土并申请一般庇护程序。如果移民
官员发现该申请“明显没有根据”，则可拒绝该申请人进入德国领土，并可以出于预
防威胁需要将其驱逐出境。《庇护妥协法》对德国难民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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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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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够依据《基本法》第１６ａ条获得政治庇护权的庇护申请者人数也仅在１％左
右。① 但《庇护妥协法》受到的批评也很多，很多批评者认为该法对难民数量的有
效控制是建立在牺牲人道主义精神和难民人权的基础之上的。

（三）移民法律体系转型重塑阶段（逐步接纳移民时期）：现代移民法律体系逐
步形成

１．法律体系演进
德国联邦议院在１９９９年对《国籍法》进行修订，取代了１９１３年的《帝国和国籍

法》（ＲｕＳｔＡＧ），简化并放宽移民入籍限制，将入籍申请所需的合法常住期限从１５年
减少到８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日，德国政府开始实施绿卡计划以吸引外国信息通信技
术专业人才，即“满足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紧急计划”（Ｓｏｆ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ｚｕｒ
Ｄｅｃ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ＩＴ－Ｆａｃｈｋｒｆｔｅｂｅｄａｒｆｓ）。为配套计划实施，德国政府还制定《外国高素
质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居留条例》（ＩＴ－ＡＶ）以规范居留事务，制定《外国高素质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工作许可证条例》（ＩＴ－ＡｒＧＶ）以规范工作签证事务。施罗
德政府在２００１年提出了一项新移民法案，以推动德国朝着建立规范的移民管理体
系发展。尽管基民盟坚决反对该法案，但经过不断谈判与妥协，《移民法》还是于

２００４年７月艰难地获得通过，并于２００５年１月生效。在外部法律环境方面，２００９年
《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欧盟的移民一体化政策都是以移民控制为出发点，对欧盟
外第三国移民的限制性规定是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开
始以尊重移民的基本权利为导向，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移民一体化政策。②

２．《国籍法》修改内容及评述

１９９９年《国籍法》修改后，入籍政策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国籍取得规则在
原有的“血统原则”（ｉｕｓ　ｓａｎｇｕｉｎｉｓ）基础上增加了“出生地原则”（ｉｕｓ　ｓｏｌｉ），使民众不
仅可以通过德国血统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还可以通过在德国领土上出生获得德国
公民身份。但并不是所有在德国本土出生的儿童都有自动获得德国公民身份的资
格，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仍然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外国父母的子女在德国出生，只
要父母一方在德国合法居住满８年并被授予永久居留许可，其子女便可获得德国
国籍。但反对党在法律通过时强行加入一项修正案，要求根据新法律获得公民身
份的、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子女，在１８至２３岁之间要在德国国籍和其父母的外国
国籍之中选择一个作为其正式国籍，即所谓“选择义务”（Ｏｐｔｉｏｎｓｐｆｌｉｃｈｔ）③。１９９９

７３

①

②

③

唐艋：《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４５　５７页，这里第５２页。

程荃、喻慧：《〈里斯本条约〉后欧盟移民权利政策及对中国移民权利保护的思考》，载《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４０　４９页，这里第４１页。

对于德国出生的移民子女，该规定已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修法取消，免于选择国籍，但是在国外出
生长大的移民子女，还是被要求在年满２１岁时必须在德国国籍和其父母的外国国籍之间做出选择。



《德国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１期 第３７卷 总第１４１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年《国籍法》的修改实际上标志着德国移民政策的转折点。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一本
关于新国籍法的宣传册中，德国政府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宣布：“德国
长期以来一直是移民国家。”①

３．绿卡相关法律制度内容及评述
尽管当时德国失业率很高，但德国企业在本土劳动力市场仍无法招聘到合适

的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绿卡计划为多达２万名欧盟之外的第三国（不含瑞士）

国民提供为期五年的居留和工作许可，先决条件是其获得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学
位，或雇佣企业保证其税前收入不低于５．１万欧元／年。为进一步吸引外国信息通
信技术专业人才，绿卡计划为居留满一年的外国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的配偶提
供工作许可。为挖掘在德外国留学生的劳动力潜力，绿卡面向信息技术或通信技
术学科的外国留学生发放，为他们省去烦琐的居留许可申请程序，以便他们在毕业
后立即在德国就业。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间，共有１４８７６名外国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成功获得绿
卡，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和东欧，２万人的既定目标并未达到。大型跨国企业在信
息通信技术部门执行该计划不够积极的一个原因是，即便绿卡计划为企业提供了
与第三国移民签订合同的加速程序，但企业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便利的内部渠道，进
行企业内部跨国人力资源调配。绿卡计划另一个明显缺点是未提供永久居留许
可，这与美国绿卡系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绿卡包括永久工作和居留许可甚至入
籍，而德国绿卡只提供最长５年的临时工作许可，因此，它更像是美国的“Ｈ－１Ｂ”签
证，只是为特定行业的高技术人才提供临时移民的可能性。② 随着信息通信行业
发展势头逐渐衰落，绿卡计划于２００４年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移民法》，但该法继续
赋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移民德国的优先权。

４．《移民法》内容及评述
《移民法》全名为《控制和限制移民，规范欧盟公民和外国人居留和融合法》，旨

在有效地规范移民，简化居留政策并建立更为统一的移民融合制度，该法对外国人
（包括欧盟公民）入境德国、居留、居留目的、终止居留及庇护程序等事务进行规定。

同时，制定新法《居留法》（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ｇｅｓｅｔｚ）作为《移民法》第一部分内容，该法全
名为《外国人在联邦领土上居留，就业和融合法》，作为《移民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取代《外国人法》，为欧盟国家之外的外国人在德国入境、居留、经济活动和融合提
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但该法不适用于欧盟公民以及外交和领事人员。《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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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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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了分散在若干法律和法规中的移民法律规范，将原有的４类５种居留许可简

化为２个，即临时居留许可（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ｅｒｌａｕｂｎｉｓ）和永久居留许可（Ｎｉｅｄｅｒ－
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ｅｒｌａｕｂｎｉｓ），新的居留许可按照居留目的颁发。法律引入了“促压并举”

（Ｆｒｄｅｒｎ　ｕｎｄ　Ｆｏｒｄｅｒｎ）原则，移民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化融合课程是该原则的组成

部分。《移民法》立法目标充分考量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利益，首次将立法重点放在

了移民的永久居留上，特别是技术移民和移民融合领域。同时，《移民法》首次建立

了永久性劳务移民的渠道，为高技术外籍人才移民提供了一定便利，为其提供在德

国工作和永久居留的机会，满足了德国对年轻、合格劳动力的需求，但缺乏针对非

技术和低技术工人移民的规定。

《移民法》的出台确立了德国新移民政策的一般法律框架，推动该法律通过的

因素，是德国各界一致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从而损害了德国的经济发展。① 就移民法律体系整体而言，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可谓是分水岭：从二战以后西德成立起，其间历经两德统一，直到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止，可以说是以《外国人法》为核心的时代。这期间无论是１９６５
年版《外国人法》，或是１９９０年版《外国人法》，都彰显着“德国不是移民国”的政治

意识形态，以保护国家公共安全与秩序为移民立法核心理念。② 但是从在移民法

律发展史的地位上看，《移民法》与其说是实质性改革，不如说是将部分混乱的移民

法律规范系统化。相比之下，《国籍法》可以被认为是一项真正的改革，因为它结束

了将非德裔的外国移民排除在德国公民之外的情况。③

（四）移民法律体系完善规范阶段（难民危机至今）：限制与融合相结合，移民政

策持续开放

１．国家安全本位：庇护及国籍法律制度收紧

为维护德国社会安全及秩序稳定，德国政府逐步收紧难民政策，恢复临时边境

管控，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以便更有序地接收难民和更有力地管理难民，通过

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律修正案，并将其纳入现有的移民法律体系。德国庇护法

律制度由此出现了自１９９３年《庇护妥协法》以来最大幅度的收紧。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生效的《重新定义居留权和终止居留权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７５

①

②

③

Ｋａｒｅｎ　Ｓｃｈｎｗｌｄ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ｉａｄａｆｉｌｏｓ　Ｔｒｉａｄａｆｉ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ｄ．），Ｗａ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ｌｃｏｍ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ｐｐ．２７３　２８６，ｈｅｒｅ
ｐ．２７７．

Ｒａｉｎｅｒ　Ｍ．Ｈｏｆｍａｎｎ／Ｈｏｌｇｅｒ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Ｈｒｓｇ．），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ｅｎｔｈＧ，ＦｒｅｉｚüｇＧ／ＥＵ，

ＡｓｙｌＶｆＧ，ＳｔＡ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Ｎｏｍｏｓ，２００７，Ｓ．２４２．
Ｗｉｄｏ　Ｇｅｉｓ／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ｌ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ｏ　ｓｔｅｈ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ｅｒ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２０１３，Ｓ．２　１４，ｈｉｅｒ　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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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ｓ　Ｂｌｅｉｂｅｒｅｃｈ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ｂｅｅｎｄｉｇｕｎｇ），授权政府部门
可以根据寻求庇护者在德逗留期间的私人利益与将其驱逐出境可带来的公共利益

（打击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平衡关系，判断是否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
对该寻求庇护者进行监控。① 《出境强制执行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ｂｅｓｓｅｒｅｎ　Ｄｕｒｃｈｓｅｔ－
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ｕｓｒｅｉｓｅｐｆｌｉｃｈｔ）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起生效，该法通过在《庇护法》中建
立法律依据，授权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可以对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寻求庇护者的手
机、ＳＩＭ卡和其他可用于身份验证的移动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和评估，以查明有关公
民身份的信息，核实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和国籍。② 《有序返回法》（Ｚｗｅｉｔ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ｚｕｒ　ｂｅｓｓｅｒｅｎ　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ｕｓｒｅｉｓｅｐｆｌｉｃｈｔ）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生效，德国政
府希望通过该法改进返回程序，促进寻求庇护者离境的执行，促使被拒绝的寻求庇
护者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开德国，从而更快地驱逐违法的寻求庇护者。③ ２０１９年６
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国籍法第三修正案》（Ｄｒｉｔｔ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ｎｄｅ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ｋｅｉ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该法允许撤销支持或加入恐怖主义民兵组织（例如
“伊斯兰国”）、年满１８岁，且为双重国籍的公民的德国国籍。修正案旨在宣示，如
果有德国人已经出国并实际参加了当地恐怖主义民兵战斗，就表明他们正在远离
德国及其基本价值观转向他国，并转变成恐怖主义民兵，他们若仍然拥有其他国家
公民身份，将根据法律失去德国公民身份。④

２．经济现实需求：促进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外国人就业促进法》（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ｕｎｇｓｆ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生效，该法旨在向拥有居留许可的寻求庇护者和试图接受培训和就业的外国人提
供更多支持，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劳动力市场。具体来说，该法为更符合德国居
留条件的外国人提供便利条件，开设学习与就业相关的语言和融合课程，并向其提
供培训资金援助，以鼓励有良好居留前景的寻求庇护者尽早就业。２０２０年１月１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Ｎｅｕ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ｓ　Ｂｌｅｉｂｅｒｅｃｈ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ｂｅｅｎｄｉｇｕｎｇ，Ａｓｙｌ－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ｅｒ－
ｌａｎｄ，２０１５　０７　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ｓｙｌ－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ｅｒｌａｎｄ．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ｎｅｕｂｅ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ｄｅｓ－ｂｌｅｉｂｅ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ｄｅｒ－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ｂｅｅｎｄｉｇｕｎｇ／，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１０　０６．

Ｄｉｅ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Ａｕｓｒｅｉｓｅｐｆｌｉｃｈｔ　ｂｅｓｓｅｒ　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ｅｎ．Ｗｅｂｓｉｔｅ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ｂｒｅｇ－ｄｅ／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ｓ／ａｕｓｒｅｉｓｅｐｆｌｉｃｈｔ－ｂｅｓｓｅｒ－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ｅｎ－１８７３５０，访
问日期：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２．

Ｈｅｎｒｉｋｅ　Ｒｏｂａｃｈ，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　ｂｅｓｃｈｌｉｅｔ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ｐａｋｅｔ　ｚｕ　Ａｂｓｃｈｉｅｂ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ü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ｕｅ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ｇｅｏｒｄ－
ｎｅｔｅ－ｒｕｅｃｋｋｅｈｒ－ｇｅｓｅｔｚ－１．４４７８９０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０．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ｉｎ　Ｖｉｅｌｅｈｅ　ｓｏｌｌ　Ｓｔａａｔｓｂüｒ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ｖｅｒｗｅｈｒｔ　ｗｅｒｄｅｎ，Ｚｅｉｔ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ｅｉｔ．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２０１９　 ０６／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ｏｅｒｉｇｋｅｉｔ－ｓｔａａｔ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ｅｎｔｗｕｒｆ－ｇｒｏｓｓｅ－ｋ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ｕｔｍ＿ｒｅｆｅｒｒｅｒ＝ｈｔｔｐｓ％３Ａ％２Ｆ％２Ｆｄ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２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０．



王子立：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逻辑与启示

日生 效 的 《培 训 和 就 业 容 忍 法》（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　Ｄｕｌｄｕｎｇ　ｂｅｉ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ｕｎｇ）适用于无法驱逐的外国人，因为此类驱逐实际上或在法律上是不可

能执行的（称为“容忍”条件），即在驱逐过程中遇到现实状况以致不能及时执行，或

者无法确定何时可执行驱逐出境。该法对基于就业和职业培训目的的“容忍”条件

进行了调整，规定无法驱逐的外国人在成功完成职业培训或被雇用３０个月后可以

申请为期两年的居留许可。

旨在促进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融合法》（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ｔｚ）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６
日生效，这项立法是《移民法》中提出的“促压并举”政策的延续，但该法将融合主要

定义为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法律定义了融合课程、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以及住

房等方面的融合措施，包含向难民提供工作的规定，允许被“容忍”的寻求庇护者在

其职业培训期间获得居留许可。法律还规定，在劳动力紧缺的地区，难民将无须接

受劳动力优先检查。因此，《融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以前庇护政策中的限制

和威慑手段，整体来看，虽然同时期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对庇护法律制度有所收紧，

但《融合法》等法律依然延续了移民法律制度逐步开放的大趋势。

３．技术移民法律制度重大调整：向欧盟外合格专业人才开放劳动力市场

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技能劳工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但他们也同样对

国家经济作出贡献，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到高技能部门工作。现阶段德国虽然失

业率较高，但是低技能劳动岗位还是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岗位通常由于工

资低、对身体条件要求高或社会地位低等原因难以吸引德国民众，他们宁愿不工作

领取失业津贴等社会福利也不愿意从事这些所谓的“３Ｄ”（Ｄｉｒｔｙ肮脏、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困

难、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危险）工作。《居留法》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德国引入高技能移民

的门槛，但是对（尤其是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低技能劳工移民的法律门槛仍然很

高，因此德国着手对技术移民法律制度进行调整。

德国于２０１９年出台《专业人才移民法》，新规定将德国工作签证的适用范围扩

大到欧盟以外合格的专业人才。该法允许具有一定技能的外国人申请工作许可

证，并通过合法渠道移居德国。法律提高了合格专业人才移民来德国工作的可能

性，尤其是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或非学术培训的专业人才将更容

易移民到德国工作。① 德国政府希望该法的颁行有助于吸引那些德国急需的专业

人才补充老年人护理、医护等行业。德国政府在希望劳动力市场得到补充的同时，

也希望该法律有助于提高德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７７

①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ｂｅｋｏｍｍｔ　ｅｉｎ　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ＦＡＺ，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ｚ．ｎｅｔ／

ａｋｔｕｅｌｌ／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ｋａｂｉｎｅｔｔ－ｂｅ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ｔ－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ｆｕｅｒ－ｆａｃｈｋｒａｅｆｔｅ－１５９４９３８４．ｈｔｍｌ， 访 问 日 期：

２０２１　１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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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中主要法律的演进

旧时代移民

法律体系

初设探索时期

（１９５５年—１９８５年）
调整推进时期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８年）
转型重塑时期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５年）
完善规范时期

（２０１５年至今）

１９１３年《帝国和国籍

法》（ＲｕＳｔＡＧ）

１９３８年《外国人警察

条例》（ＡＰＶＯ）

１９３８年《外国工人条

例》（ＶＯüＡＡ）

１９６５年《外国人法》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
１９９０年《外国人法》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

１９９９年《国籍法》

（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ｋｅｉｔｓ－

ｇｅｓｅｔｚ）

２００４年《移民法》

（Ｚｕ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０１６年《融合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０１９年《专业人才

移民法》（Ｆａｃｈｋｒｆｔｅ－
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逻辑阐释：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的特征

（一）演进规律：持续受保守化影响的逐步开放

纵观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历程，长期以来指导德国移民政策的主题“德国不

是移民国家”已显得不合时宜，德国作为“客工模式国家”和“排斥移民型国家”的传

统归类必须改变。① １９５５年第一份客工招聘协议签署以来，德国经历了移民形势

的重大转变，从人口发展、经济需要、政治结构和民族文化构成来看，移民俨然已是

德国社会和政治变革最强大的推动者之一。德国政府和社会在很多年后才认识

到，移民不但不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移民的正确应对之道应该是合理

运用政策与法律，开放合法渠道以控制移民移入，并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然而，德

国逐步转变为移民国家这一事实，政界、民众都不愿意承认，德国政界中的保守党

和部分民众反移民历史传统深厚，再加上２０１５年大量难民涌入给德国社会带来的

冲击使得部分德国民众的仇外情绪和狭隘民族主义意识进一步扩张，事实上的移

民国家与理念上的移民国家相距甚远。从客工时期至今，德国民间舆论从未完全

接受移民，移民一直被德国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视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将移

民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手。

尽管一直争议不断，但是仔细观察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轨迹，自《移民法》

颁行以来移民政策逐步开放化的轨迹仍在继续，甚至在某些领域，开放还在进一步

深化。从２０１９年《专业人才移民法》可以看到德国移民政策的保守化影响依然延

续，因为该法只惠及专业人才移民，明确规定不接纳非技术和低技术移民，说明德

国政府希望通过《专业人才移民法》有针对性和有控制地从欧盟以外引入技术移

民。但是《专业人才移民法》毕竟降低了德国劳动力市场准入标准，将专业人才的

７８

① Ｇａｒｙ　Ｐ．Ｆｒｅｅｍａｎ，“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９，Ｎｏ．４，１９９５，ｐｐ．８８１　９０２，ｈｅｒｅ　ｐ．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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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到受过职业教育的合格专业人才，使更多欧盟以外的中阶技术移民能够
获得在德国就业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移民法》对中、低阶技术移民欠缺规定
的遗憾。这种立法发展趋势表明移民法律立法理念走向开放的趋势一直在延续，

尽管与之共生的政界、舆论、民众对移民及移民政策的抵制和保守化倾向也始终存
在，但这只是延缓了移民法律制度开放化演进的进程，因为德国政府已然正视德国
已成为移民国家的现实，吸取了过去对待客工的教训，有意避免过去错误的移民政
策重演。

（二）演进动力：劳动力市场需求
德国过去因为劳动力的需求，不得不实行定期客工制，并期待以所谓的“轮换

原则”进行调控，但却抵不过现实的发展，客工已从移民到归化入籍成为德国人，而
家庭团聚又发展出了数代移民。① １９６５年的《外国人法》正是因为大量客工的到来
应运而生，从那时起，德国的移民政策就随着劳动力市场政策变化同步演进。自

１９７３年停止招聘客工以来，德国的移民政策就是以劳动力市场需求驱动的方式限
制移民，相应的移民立法旨在防止任何永久性的劳动力移民，欧盟以外的劳工只能
临时来到德国务工，而不能永久居留。但纵观后来移民法律体系的发展变迁，有明
确且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德国正对技术移民逐步降低移民门槛。

随着２００４年《移民法》的出台，劳动力市场逐步向移民开放，《移民法》首次建
立了永久性工作移民的渠道，并为高技术移民提供在德国工作的机会。移民越来
越多地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的资源，而不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被视为“问
题”。② ２０１５年创历史记录数量的难民涌入德国，尽管给德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和
负面影响，但德国对庇护法律制度的调整依然明显反映出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比如２０１６年出台的《融合法》，强制性地要求拥有良好永久居留前景的难民参加融
合课程，并通过就业和培训项目，促进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短
缺。除了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带来的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之外，德国还面临关
键经济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这些短缺存在于高技能和低技能部门，需要招聘外国劳
动力来填补德国人不能胜任或不愿从事的工作岗位。然而，尽管移民政策导向和
招聘制度越来越开放，但移民德国的外国专业人才的实际数量仍然很少。于是

２０１９年《专业人才移民法》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放弃了对高技术移民的专门照
顾，将高技术移民的许多优惠条件扩展到专业人才移民，使没有大学学位的外国人
也有可能在德国就业。回溯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变迁，可以看出德国劳动力市场

７９

①

②

杨君仁：《德国移民法制之变迁及其对我之借镜》，载《法制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７期，第１　３８页，这里
第３４页。

Ｍａｒｔｉｎａ　Ｍａｌｅｔｚｋ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５，Ｎｏ．Ｓ１，２０１７，ｐｐ．５２　６８，ｈｅｒｅ　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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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直推动着移民政策的变迁，虽然一直以来德国人并不希望外国人移民到德
国，但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受限，德国劳动力市场过去、现在与可预见
的未来都需要外国劳动力移民，所以德国只能根据不同时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
化，适时调整移民法律制度对移民进行监管和控制。

表２　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中主体法律的演进

中文全称（简称） 德文全称（简称） 制定时间 政策取向 立法宗旨

外国人在联邦领

土入境和居留法

（外国人法）

Ｇｅｓｅｔｚ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Ｅｉｎｒｅｉｓｅ　ｕｎｄ　ｄｅｎ
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　ｖ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ｎ　ｉｍ　Ｂｕｎｄｅｓ－
ｇｅｂｉｅｔ（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

１９６５年 限制
限制移民居留，拒绝
移民融合

外国人法

（全称同上）
同上 １９９０年 保守

为已在德国长期居

留的外国人提供法

律保障，并限制来自
非欧盟国家的新移民

控制和限制移民，

规范欧盟公民和

外国人居留和融

合法（移民法）

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ｅｎ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Ｚｕ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ｕｒ　Ｒｅｇｅ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ｎ
Ｕｎｉｏｎｓｂüｒｇｅｒｎ　ｕｎｄ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ｎ（Ｚｕ－
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００４年 接纳

有效地规范移民，简
化居留政策并建立

更为统一的移民融

合制度

专业人才移民法
Ｆａｃｈｋｒｆｔｅ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Ｆａｃｈ－
ＫｒＥＧ）

２０１９年 开放

为非欧盟国家合格

的专业人才移民提

供入境和居留途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演进趋势：拒绝—勉强—积极
自１９５５年开始客工招聘以来，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趋势主要遵循被动反

应的路线，面对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及移民的综合需要，德国政府并没有做积极
主动的前瞻性立法反应。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３年之间进行了密集的劳动力招聘之
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限制性移民政策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持续超过２０年，这
一时期限制性移民政策的主旨是防止任何永久性的劳务移民。直到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末，“德国不是移民国家”一直是德国移民政策的主旋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历届德国政府均将其作为移民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① 这一时期已经定居在德
国的移民的融合并没有被视为一项政府任务，而是由民间社会组织代替政府帮助
移民融入德国社会。可见这一时期德国政府移民政策及相应立法，无论是对移民
居留还是融合，均呈现拒绝取向。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德国移民政策发生了

８０

①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Ｔｈｒｎｈａｒｄ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ｋｕｒｓ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ｌｉｔｔ，Ａ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Ｎｒ．４６／４７，２０１０，Ｓ．１６　２１，ｈｉｅｒ　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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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化。德国已经从一个自称为“非移民国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合理移
民政策的，为服务国家利益、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短缺，希望接受和融合移
民的国家”。① 在此期间，移民和融合政策的指导逻辑和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移
民法律体系演进亦呈现开始勉强接纳移民的发展趋势。

尽管１９９８年之前德国政府甚至从未制定过积极的移民政策，但在这一时期，

除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之外，德国各党派的政治精英之间已逐渐达成共识，要积极
促进移民融合。大多数民众也同意德国需要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具有特定技能的
劳动力移民对德国经济发展而言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之前以限制
性为特征的德国移民政策已被选择性的移民政策取代，移民法律体系演进则由政
治主导向经济主导的逻辑转变。到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以后，在雇主对熟练工人的强
大需求的驱使下，移民政策的开放取向仍在继续，随着《融合法》《专业人才移民法》

等积极性移民法律的持续出台，积极的移民融合政策已成为开放性移民立法范式
的一部分。德国各界在被动地经历了对移民“拒绝—勉强—积极”的认识和接受过
程后，移民法律体系演进的立法主题也逐步完成了“劳务移民—技术移民—移民融
合”的同步过渡。

五、宏观启示：对中国移民法律体系构建与完善的思考

（一）体系构建：坚持法治移民建设的基本方向

中德两国虽然在国情、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中国法
律体系与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大陆法系具有相似性，因此参照德国移民立法模式
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德国移民法律体系历史悠久，历经多年移民执法实践，已
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及实践经验，其理念先进、宗旨明确、目标多元，在逐步开放的理
念下全面引导与规制德国移民事务，有效促进了德国移民事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与德国相比，中国尚不具备系统与完善的移民法律体系，关于移民的现行法律法规
存在诸多空白与不完善之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构建完善的
中国移民法律体系是实现法治移民建设目标的逻辑前提。

基于此，中国可借鉴德国移民立法经验，构建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移民法律
体系，使移民领域现存问题通过法治化途径解决，通过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推动
法治移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和移民管理体制的重
塑，现阶段中国移民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向已然明确，相应配套的移民立法计划也在
逐步推进。但是移民事务上关国家主权，下关民众生计，在构建移民法律体系的立

８１

①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Ｔｈｒｎｈａｒｄｔ／Ｗａｌｔｈｅｒ　Ｃｌａｕｄｉａ，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ｎ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ｔ，Ｅｆｆ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Ｇüｔｅｒｓｌｏｈ：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２０１５，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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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过程中，出现各方面的争议和质疑都是各国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德国《移民
法》的出台就历经艰难，数易其稿。德国议会在２００１年就制定了第一版移民法草
案，但在各党派的激烈争论与杯葛下，立法进程数次停顿，最终经过４年的“孕育”

与“阵痛”，法案才在经过大幅度修改后于２００４年在议会通过。同样，中国移民法
律体系的构建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争议与质疑，２０２０年初司法部就《外国人永久居
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引发的舆论风波即是例证。但是法治是社会
治理的基石，移民事务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能因为立法进程艰难，就
畏首畏尾，搁置既定的立法计划，而应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移民立法，充分发挥
移民法律法规对移民事务治理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在构建与完善移民法律体系的
立法进程中，面对出现的问题与争议，可通过立法前充分调研、立法中合理利用立
法技术、立法后根据需要及时进行法律解释或修订等立法手段应对解决。

（二）立法重点：以技术移民为优先和主要着力点
通过梳理二战后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发展变迁可以发现，德国政府总体上根

据不同时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调整相关移民法律法规。例
如，根据不同时期的技术移民（劳务移民）需求形势，德国移民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
先后经历了“招聘客工—限制客工居留—引进高技术移民—引进欧盟外专业人才
移民”的发展主线，对应的代表性法律发展沿革则为“《外国人法》—《返回援助
法》—《移民法》—《专业人才移民法》”。一般来说，高技术移民对东道国的本国民
众就业冲击较小，并且往往还能填补东道国本国劳动力不能胜任的高技能就业岗
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比普通工人移民，东道国民众更有可能接受科学家、工
程师和医生等高技术群体的移民，人们普遍认为高技术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能够
更快、更顺畅，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也较少。因此，从移民政策制定角度来看，制定
具体、有限的技术移民政策可能比制定更广泛的普适性移民政策更容易被东道国
的政界和民众接受。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
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完善外籍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的停居
留政策，完善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制度，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① 可见，中国现
阶段对国际移民的需求，主要聚焦于国外技术移民的引进，有关外籍高端人才和专
业人才停居留、永久居留的技术移民制度，相应地成为现阶段中国移民法律体系构
建的优先和主要着力点。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技术移民（劳务
移民）这一核心需求不断演进，并且现阶段德国引进移民的结构也是以高技术移民

８２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六章“激
发人才创新活力”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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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基于此相似性，中国能从德国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的立法、修订及政策、措施
的演进中得到启示，这对于中国进一步完善移民法律制度，尤其是技术移民法律制
度具有建设性作用。

（三）主体法律：移民法典的出台条件与时机尚不成熟
德国在客工时期颁行的１９６５年《外国人法》可以被认为是二战后德国移民法

律体系中第一部形式意义上的移民法典，１９９０年对其进行大修后重新颁行，再到

１９９８年政权更迭，这一时期的德国政府都坚决否认“德国是移民国家”。１９９８年之
前移民政策的整体导向为限制性取向，此时的《外国人法》还只是着眼于限制劳务
移民永久居留于德国，从立法理念到法律内容都有重大缺陷，并不能反映德国现实
的移民形势和移民的现实需求，因此不能作为实质意义上的移民法典。德国早在
客工时期就有大量外国移民移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已达
到一般移民国家的标准，但是移民法的立法理念为何迟迟不能与移民国家的现实
国情相匹配？这个问题说明德国当时移民法典的立法条件并不成熟。

德国作为主体民族突出的多民族国家和曾经的移民输出大国，无论是上层决
策者还是底层民众，都没有接纳甚至欢迎移民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准备，再加上政客
们为了选票操控移民议题，媒体长期对移民进行失实的片面报道，导致德国社会在

１９６５年至２００４年的四十年间并未形成适合移民法典出台的外部环境和立法准
备。直到１９９８年后，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的短缺等问题逐渐
凸显，德国政府才逐步松动原有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开始制定、修订法律，开启移民
入籍并向高技术移民开放劳动力市场，循序渐进地做好前期基础立法准备，直到

２００４年出台现代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法典———《移民法》。

同德国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无大规模接纳外国移民的传统，①且长期属于移民
输出国家。现阶段中国在移民数量和移民方向上依然是典型的移民输出国，且国
民人均社会资源相对紧缺，民众与舆论对于接纳移民的态度保守化倾向突出。德
国作为事实上的移民国家已近半个世纪，移民法典尚且命途多舛，历经四十年才艰
难出台。在制定移民法典的道路上，参照德国的移民法律体系演进历程，中国恐怕
要走更长的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来华外国人人数保持逐年增长，中国正在
朝着移民输入国的方向缓慢迈进，２０１８年中国开始推行移民管理体制改革，国家
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来华国际移民的逐年增长和党中央、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上
的提前布局，营造出移民法典出台条件已逐渐成熟的“错觉”。然而，２０２０年初，司
法部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引发舆论和民意的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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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代的土尔扈特部东归和现代的印支难民接收等大规模接纳外国移民事件都是历史上的偶发事

件，未形成持久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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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波，反对声浪之大为近年来法律法规征求意见所罕见。《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
条例》是行政法规，其规定的外国人居留事宜是移民管理的基础业务，无论是法律
位阶还是法律内容，都可以认为该法是未来制定移民法典所必需的前导性立法。

该条例基础尚且不稳，遑论后续移民法典的制定和出台。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法治移民建设需
要国家、政府、社会三位一体同时推进。具体到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国家远未达到
移民国家的标准，社会对于外国移民还不够“欢迎”，唯有政府提前布局准备，重塑
移民管理体制，以前瞻性应对移民形势的未来发展。可见，中国法治移民建设的外
部环境还不够成熟，中国向移民输入国转变的道路还很漫长，移民法典出台的道路
可能更长。尽管如此，中国仍可以借鉴德国移民立法经验，先着力制定、修订移民
领域的单行法，待法律体系基本成型和立法条件成熟时，再顺势推进移民法典的制
定。中国可以先搁置移民法典的制定，现阶段主要进行《出境入境管理法》《国籍
法》《护照法》等移民领域主要单行法的修订，并适时继续推进《外国人永久居留管
理条例》的立法进程。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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